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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沂源县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21日

沂源县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

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我县文化产业发展，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县政府定于2017年7月至10月举办沂源县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活动主题

总主题：享受文化·品味生活
2017年度主题：荟文化·惠生活

二、活动名称及时间

名称：2017年沂源县文化惠民消费季

时间:7月—10月

三、活动宗旨

以推动文化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文化名城建设为目标，着力培育文化消费理念，优化文化消费环境，丰富文化消费业态，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努力使文化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成为文化惠民利民的新力量。

四、活动原则

（一）政府引导。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理念，培育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调整，着力建立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

（二）市场运作。突出市场导向，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依托企业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优质便捷的服务吸引消费者。

（三）注重实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充分整合现有公益的和市场的文化活动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形成整体合力，实现效益最大化。

（四）普惠大众。大力开展群众性惠民文化活动，增加多样化供给，引导消费升级。通过发放文化惠民卡，采取财政直补消费者、商家优惠折扣和社会支持等方式，让文化消费真正深入人心，惠及大众。

五、活动内容
我县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通过构建“五大板块支撑、线上线下联动，县、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协同推进”的文化活动体系，实现全民共同参与，共享文化资源，共品文化盛宴。

（一）五大活动板块

消费季五大板块活动由政府主导主办的公益主题活动和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自筹自办的公益性、商业性文化项目活动组成。

1.艺术精品欣赏。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影视剧、戏剧戏曲、文艺晚会等各类文艺展演活动。举办首届群众文化艺术节、第十届中国（沂源）七夕情侣节、苹果文化节、大学生艺术节、公益电影放映月、主题电影展映、优秀民间剧团展演、“热土欢歌”歌舞大赛、舞台精品城乡行等活动。
2.文化旅游揽胜。整合县内文化旅游资源，推出文化旅游目的地精品线路，办好乡村文化游、红色文化游、溶洞地质文化游、七夕爱情文化游、古人类生命文化游等主题文化旅游活动。推广开展“天湖水上游乐项目”“618红色文化旅游”“双马山骑马观花海”“早知云水瑶，何必下江南”等文化旅游活动。
3.传统工艺体验。开展传统工艺精品展销、非遗传习表演、文创产品展览、神农药膳推广以及伏羊节饮食文化等系列展示体验。开展“沂源煎饼技艺展示和推介”、首届沂源县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传统工艺比赛、文化创意体验课堂、传统美食文化节等活动。

4.人文素养提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知识讲座、美术展览、阅读体验、畅销书展、诗词大赛、休闲健身等活动。发挥县内公共文化场馆阵地作用，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文明礼仪培养、诗词歌赋欣赏等活动。在第十四届齐文化节期间，举办尼山书院论坛、开展儒学讲堂传统公益课、戏曲（艺术）进校园活动以及中小学生美文朗诵、作文比赛等活动。

5.乐享美乐沂源。重点围绕“美乐沂源”主题，以“画说沂源”摄影赛、“唱响沂源”综艺赛、“活力沂源”舞蹈赛、“匠心沂源”文艺创作赛、“书香沂源·少年中国说”演说赛、“记忆沂源”文化遗产展、“英才沂源”艺术培训成果展为载体，组织开展“五赛两展”文化惠民消费季系列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二）线上线下平台立体联动
重点加强平台搭建、文化资源整合以及信息的有效传播。线上依托山东省文化惠民消费信息服务平台，线下依托各类文化场馆、街区、影院、书店、文旅景区、文体广场、文创集市等载体开展文化惠民消费活动。
（三）活动总结
对我县文化惠民消费季进行全面总结，通报消费季总体情况和主要成效，分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研究促进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为今后持续开展积累新经验、探索新模式。

六、文化惠民消费运行机制

    （一）“一卡一券一平台”运行模式
1、一卡，即文化惠民卡。消费者可凭62开头的银联卡，通过手机下载银联钱包APP免费注册成为文化惠民卡。消费者持文化惠民卡（即注册的银行卡）到签约商户进行文化消费即可享受惠民折扣、积分奖励等多项优惠，在指定商户可以使用消费券（包括省里发放的通用券和市里发放的专用券，其中，市里发放的专用券仅用于淄博签约商户）直接抵扣现金，通过刷卡消费，消费金额作为积分记录到文化惠民卡中。
2、一券，即文化惠民消费券。通过文化惠民消费季平台，利用政府文化消费引导资金发放文化消费券（包括省里发放的通用券和市里发放的专用券，其中，市里发放的专用券仅用于淄博签约商户），引导消费者进行文化消费，改进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撬动和促进大众文化消费，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推动文化企业生产提供更多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3、一平台，即文化惠民消费季服务平台。包括两个省级平台和一个市级平台，选择其一即可完成领券和消费。

省级平台：（1）银联钱包APP平台。下载银联钱包APP，注册个人信息并绑定一个62开头的银联银行卡，通过银联钱包APP领券，使用绑定的银行卡消费。（2）文惠购平台。关注“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官方服务号”（微信号：“sdwhhmxfj”）领取消费券，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实现线上支付完成消费。

市级平台：“e文齐韵”平台。“e文齐韵”将全市公益性场馆纳入平台之中，运行模式与“文惠购”平台相似，搜索“e文齐韵”公众号，直接关注登录，实现领券和消费，“e文齐韵”平台支持微信和支付宝付款。
通过以上任一平台，可以连接供给端和消费端，实现文化信息活动发布、百姓文化消费数据搜集、文化消费引导促进等功能，通过文化惠民卡、文化消费券的发放，使消费者注册申领消费卡券更简单便捷，同时可实时监测消费卡券的发放和消费情况，实现指定企业消费折扣、消费数据统计、信息传输、业务管理、数据分析等功能，为完善文化消费季顶层设计提供决策支撑。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沂源县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组委会，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领导，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县文化出版局。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出版局会同县教体局、县旅游局、县广播电视局、沂源通讯牵头主办，县直有关部门和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共同参与联合主办，形成主办和联合主办部门单位各尽其责、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专业服务公司具体执行的筹办工作机制。

（二）加强资金保障。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保障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消费券发放、购买文化消费服务平台服务，以及活动过程中的宣传推广、组织、审计、评估等工作。加强对合作商户的资信调查，严格监管，规范运作，使财政专项资金发挥应有效益。

（三）加强宣传推介。丰富宣传形式，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以及LED屏、广告栏等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发布文化消费季活动信息，提高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突出消费知识、消费信息、消费政策等宣传，加大对重点消费活动及消费券领取、使用等的宣介力度，力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知晓。同时，积极向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平台推送有关活动开展情况的新闻素材，宣传推广我县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成果。

附件：沂源县2017年文化惠民消费季组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

沂源县2017文化惠民消费季组委会
组成人员名单
组委会主任：张莹莹  副县长

副  主  任：刘  水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   

            李  林  县教体局局长

刘洪法  县文化出版局局长

            任  鸣  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张成玉  县旅游局局长

            宋以水  沂源通讯编辑部主任

成     员：曾  辉  团县委副书记
谭金怀  县科协副主任

许永成  县民政局副局长
陈先利  县审计局副局长
孙胜新  县金融证券工作办公室副科级干部
崔建华  县文联副主席
杨树锋  县教体局副局长

吴  明  县科技局副局长

丁宗元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委员

王洪刚  县社科联主席

宋立波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陈纪华  县统计局副局长

亓圣存  县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农业品牌                                             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志锋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谢宜安  县商务局副局长

            孙照双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主任科员
                崔维森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杜明臣  县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朱秀营  南麻街道党工委委员、宣统委员

             丁秀海  历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宣统委员、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朱化运  南鲁山镇副镇长、党政办公室主任
耿  军  鲁村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李  刚  大张庄镇党委委员

            尹翠云  燕崖镇副镇长、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任纪霞  中庄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李  倩  西里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周士宏  东里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王  庆   张家坡镇副镇长、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娄燕富  石桥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齐艳霞  悦庄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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